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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铺租赁合同

合同编号:
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湖北第二师范学院

住所地：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129 号

法人代表：郑军

承租方（乙方）：

住所地：

法人代表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有关规定，甲乙双方在自愿、平等、互

利的基础上，就甲方将拥有经营权的商铺出租给乙方的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

议，以资共同遵守：

一、商铺基本情况

1.商铺位置：

2.使用面积：

3.经营项目及范围：

二、租赁期限

1.租赁期为三年，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。租赁期满，

租赁合同自然终止。

三、租金、保证金及交纳方式

1.租金标准。租赁期间的租金为每年人民币 整(¥. .00 元)。

2.保证金。保证金是乙方在租赁经营期间向甲方提供守法规范经营的资

金保证，保证金 万元。合同期满，乙方若无违反合同条款行为且双方未

签订续租合同，在乙方腾退房屋并交清应承担的费用后，甲方全额无息退还

保证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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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租金的交纳。租金一年一交。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 5日内向甲方交纳保

证金和第一年的租金。 前交纳第二年的租金， 前交纳第三年的租

金。

4.其它费用。租赁期内发生的实际使用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物业、水、电、

消防、卫生等）由乙方承担。水电费标准按武汉市商业用水用电标准计算。

四、公用设施维修及管理

1.租赁期内，乙方有义务对甲方提供的基础设施进行维护管理。属自然损

坏的由甲方负责维修并承担维修费用，非自然损坏的由乙方负责维修并承担维

修费用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擅自拆改结构或改变用途，如有违反，

乙方应负责恢复原貌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虽经甲方相关部门批准同

意，但乙方的装修投入一定要考虑投入产出及市场风险等因素，结合经营期限，

合理规划，量入为出，否则造成的损失，甲方概不负责。双方确认后，乙方对

商铺进行整体装修，装修风格与校园环境协调一致，形成良好的营业环境，装

修要确保安全，消防和安全设施必须达到国家和相关职能部门要求；乙方装修

系乙方自愿行为，租赁期满或合同终止时不予补偿，乙方不得以此为条件要求

甲方对其进行补偿或减免租金等，也不得作为迟延腾退场地的理由。

2.乙方要做好店面的安全、防火、防盗工作，不得在店面内（包括门外场

地）私接乱拉电线，不得存放易燃易爆物品，不得占用公共场地经营或堆放货

物杂物。乙方经营期间所发生的安全、意外等事故导致甲、乙方或第三方人身

或财产损失均由乙方承担责任。

五、权利与义务

1.甲方权利与义务：

（1）甲方将商铺交付乙方使用前，须保证该商铺主体结构、门窗、墙面、

地面的状态良好，并确保供水、供电畅通。

（2）租赁期内，甲方有权对乙方的经营范围、商品质量、商品价格、物

资摆放、广告招牌设置及服务态度进行检查、监督、管理和提出整改意见。

2.乙方权利和义务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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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乙方应自觉遵守《校内商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合同约定，按期缴

纳租金、物业、水电、卫生等费用。

（2）乙方应在约定的经营项目范围内经营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擅

自改变经营项目。不得擅自转让、转租、转借。

（3）乙方所有员工只与乙方存在劳动聘用关系，和甲方没有任何关系。

乙方所聘员工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学校的规章制度。

（4）合同期满或合同终止后 10日之内，乙方应自动清退商品及设备物资。

乙方逾期不腾退的，视为乙方放弃留存在租赁房屋的设备、设施或物品等的所

有权，甲方自动取得上述物品的所有权和处置权，不给予乙方任何补偿。同时，

自合同解除或终止之日起至实际腾退完成之日止，乙方应按原合同约定租金的

双倍向甲方支付房屋占用费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(一）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足额交纳租金、水电等相关费用，逾期超过 30

天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

（二）有下述行为之一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不退乙方所交纳的保证金及

租金：

1.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，按期交纳租金、物业、水电、卫生等费用。

2.乙方利用该房屋进行违法活动。

3.乙方擅自将房屋转租、转借、分租或擅自拆改结构和改变用途。

4.租赁期内乙方中途擅自停业的。

七、合同变更终止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乙双方可以变更或者终止本合同：

1.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的。

2.因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。

3.因国家政策或法律规定和学校统筹规划合同必须终止的。

八、其它

1.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另行约定并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与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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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2.因履行本合同产生的纠纷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诉租赁房屋所

在地人民法院解决。

3.本合同一式陆份，甲方执肆份，乙方执贰份。双方签字盖章生效。

甲方：湖北第二师范学院（盖章）

代表（签字）：

地址：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二路 129 号

电话：

年 月 日

乙方：

代表（签字）：

地址：

电话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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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铺安全管理及消防安全责任书

为了加强和规范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商铺的经营管理，提高承租方的管理

意识，保障商铺的经营秩序和安全，做到责任到人，防患于未然，特制定本

责任书。

各商铺承租人为本商铺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所租赁区域的消防安

全、治安安全等负有直接责任，并有责任、有义务组织全体员工认真学习并

执行本责任书所列条款。

一、承租方必须确保经营行为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校园相关规定。

二、承租方必须服从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武汉师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

司统一管理，守法经营，按时缴纳各项费用，不得强买强卖、欺行霸市，扰

乱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校园经营秩序。

三、承租方必须严格遵守国家、省、市关于不准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各

项规定，不得出售假冒伪劣或过期商品，不得坑害顾客，不得以次充好或做

其它有损师生权益的行为。（假冒伪劣商品不仅包括三无产品，还包括无法

正确识别条形码的商品）。

四、门面内禁止高声喧哗、赌博、下棋、玩牌、打闹、吆喝、叫卖、不

得聚众闹事，不得从事与核准经营范围无关的经营活动。

五、承租方必须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关于防火的各项规定，保证自己

经营场所的消防安全，商铺装修必须符合消防规定，不得堵塞消防通道，不

得以任何理由在公共通道摆放商品、货物。

六、承租方必须按国家规定在商铺内配备消防设备设施。

七、商铺内外禁止存放易燃易爆物品，禁止存放有毒有害物品和危险化

学品。

八、不得在商铺内私接乱拉电线。

九、承租方必须定期检查水、电、气的安全，检查水管、电线、煤气管

道有无老化破损及连接不正常现象，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报修。

十、认真做好“门前三包”工作。门前五米内为“三包”责任区,一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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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前市容整洁，无乱设摊点、乱搭建、乱张贴、乱涂写、乱刻画、乱吊挂、

乱堆放等行为；二包门前环境卫生整洁，无裸露垃圾、粪便、污水，无污迹，

无渣土，无蚊蝇孳生地；三包责任区内的设施、设备和绿地整洁等。

十一、加强对招聘工作人员的管理，严格审核应聘人员信息，严禁使用

童工、法轮功份子或通缉人员等及其他非法用工行为，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学

习有关制度和规定，并如实填写并上报《人员信息登记表》。

十二、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武汉师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有权对承租

方的经营活动进行检查，对违反规定的行为下达整改通知书，承租方需在规

定的时间内，完成整改工作。

十三、对违反上述条款者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武汉师院资产经营管理有

限公司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并视情节轻重扣除押金。情节严重的，移交国家司

法机关追究责任人民事及刑事责任。

十四、本责任书一式二份，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武汉师院资产经营管理有

限公司留存一份，责任人留存一份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商铺安全责任人（签章）：

武汉师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

（签章）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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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卫生责任书

为加强从事餐饮服务的商铺（含从事食品加工和直接售卖成品食品的所

有商铺，包括餐馆、小吃店、快餐店、饮品店及经营副食日杂、水果、饮料、

面包蛋糕、卤菜、超市等项目的商铺）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，确保师生身体

健康及生命安全，促进相关人员规范操作，做到责任到人，防患于未然，特

制定本责任书。

从事餐饮服务的商铺承租人为本商铺食品安全卫生的第一责任人。对所

管辖区域的食品卫生、环境卫生负有直接的责任，并有责任、有义务组织全

体员工认真学习并执行本责任书所列条款。

一、从事餐饮服务的商户必须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

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、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从

事食品生产加工和经营。

二、从事餐饮服务的商铺必须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《餐饮服

务许可证》或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方可营业，所有从业人员要持有效健康证，

新招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体检，取得《健康证》后方可上岗。

三、饮食原料及货物购进，必须按《食品安全法》有关规定，严把质量

关，落实索证索票制度，按要求详细登记食品进货台账。采购的大宗食品必

须是通过正当渠道进购并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检验认证的产品。进购发票如

实填写销售人详细居住地址、姓名。禁止进购无商标、无出厂日期、无厂名

的假冒伪劣产品。

四、严格验收、保管货品原材料，保证食品原料新鲜、无腐烂、无虫害、

无变质现象；对味精、食盐、酱油、醋等调味品和食品添加剂，凡过期、变

质、标识不清或感官性状异常的，一律不得使用；不使用四季豆类、野生菌

类、出芽洋芋、青西红柿等易发生事物中毒的原材料；不使用非食用性原辅

材料加工食品；严禁使用散装食用油；肉类必须经过检疫。

五、保证食品加工流程科学、合理，生产加工过程严格、规范，对生产

关键工序进行严格控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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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保证食品的包装材料、贮存、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、包装、工具、

设备安全，保持清洁，对食品无污染。

七、保证所出售的食品卫生安全。禁止向师生出售腐变过期食品及国家

明令禁止的带毒带污染的食品。不得售卖隔夜饭菜。

八、用于餐饮服务的设备和用具，符合国家卫生管理相关的卫生要求和

安全要求。餐具消毒由专人负责，餐具每餐后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洗刷和消毒。

九、做好门面内的环境卫生工作，保持地面、餐桌椅、灶台、服务台、

收费机卫生。消除老鼠、蟑螂、苍蝇和其它有害昆虫及其孳生条件。

十、门面内外禁止贮放有毒有害物品。

十一、认真做好“门前三包”工作。门前五米内为“三包”责任区，一

包门前市容整洁，无乱设摊点、乱搭建、乱张贴、乱涂写、乱刻画、乱吊挂、

乱堆放等行为；二包门前环境卫生整洁，无裸露垃圾、粪便、污水，无污迹，

无渣土，无蚊蝇孳生地；三包责任区内的设施、设备和绿地整洁等。

十二、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。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学习有关制度和规定

及食品加工常识。

十三、对违反上述条款者，集团有权解除租赁合同并视情节轻重扣除押

金。情节严重的，移交国家司法机关追究责任人民事及刑事责任。

十四、本责任书一式二份，集团留存一份，责任人留存一份，自双方签

字之日起生效。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商铺安全责任人（签章）：

武汉师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

（签章）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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